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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11 年度抗字第 56 號裁定 

1. 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九、訴訟標的為確定判

決或和解之效力所及。」該規定所稱之「訴訟標的」係指原告之訴即後訴訟之訴訟標的，「確

定判決」係指前訴訟就訴訟標的所為之確定判決。 

2. 如果並非原告之訴即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而是「先決問題」，為前訴訟之確定判決效力所及，

即與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不該當。 

3. 換言之，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適用，係以前後訴訟之訴訟標的相同為要件。而

「前後訴訟之訴訟標的相同」，解釋上包括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可包含後訴訟之訴訟標的，即後

訴訟之訴訟標的為前訴訟訴訟標的之一部分。 

4. 行政訴訟法第 213 條規定：「訴訟標的於確定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有確定力。」係指訴訟標

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其實體之權利關係即告確定。 

5. 行政法院終局判決發生形式之確定力時，即發生既判力（即實質確定力），既判力發生一事不

再理（既判力之消極作用）及確認效（既判力之積極作用）之拘束作用。 

6. 一事不再理是禁止法院就已發生既判力之事件，再作成一新的判決，禁止雙方當事人就已發生

既判力之判斷內容再為爭執，亦即發生「禁止反覆」，不得更行起訴之作用。 

7. 一事不再理之適用以前後訴之訴訟標的「相同」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包含」後訴訟之訴訟標

的為前提，如果前訴訟訴訟標的與後訴訟訴訟標的「相同」或「包含」者，前訴訟程序之既判

力構成後訴訟程序之消極訴訟要件，後訴訟之提起不合法，此即為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

第 9 款所稱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 

8. 惟如後訴訟之訴訟標的與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或前訴訟之訴訟標的「未包含」後訴訟之

訴訟標的，而是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訴訟標的)之先決問題，則產生既判力之確認效的

拘束作用，後訴法院應受前訴訟法院判決對於訴訟標的所為判決之既判力拘束，當事人於後訴

訟不得就有既判力之判斷為相反之主張，後訴法院亦不得為矛盾相反之判決，後訴法院須以前

訴發生既判力為前提，而對後訴為審判，應以前訴訟判決關於訴訟標的所為之確認作為其裁判

基礎。 

9. 準此，如前訴訟與後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或「未包含」，即沒有一事不再理問題。 

10. 倘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後訴訟之先決問題，則就後訴訟的先決問題為前訴訟判決既判力效力

所及，本於既判力之積極作用（即確認效），後訴訟法院必須受前訴訟法院判決之拘束，以前

訴訟判決關於訴訟標的所為之確認作為其裁判基礎，就後訴之請求有無理由為審理。 

11. 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原告所訴請撤銷之行政處分違法且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之

權利主張」，並不包含行政處分之有效性。 

12. 撤銷訴訟判決之既判力及於確認「原告訴請撤銷之行政處分有無違法」、「原告權利或法律上

之利益是否因行政處分違法而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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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以，法院駁回原告所提撤銷訴訟之判決確定，其既判力僅及於確認「行政處分未違法」，或

「未侵害原告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但不及於行政處分之有效性。 

14. 行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之訴訟標的係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上請求，行政處分之有效性為

訴訟標的內容，行政處分之合法性並非其訴訟標的內容。 

15. 由此可知，行政處分撤銷訴訟與行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兩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亦無包含

關係。 

16. 行政處分相對人提起撤銷訴訟受敗訴判決確定(前訴訟)，再對同一行政處分提起確認無效訴

訟(後訴訟)，前訴訟之確定判決係對訴訟標的內容，即所訴請撤銷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且侵

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發生既判力，因其非後訴訟之訴訟標的內容，後訴訟並無行政訴

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所稱「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情形，行政法院自不得

依該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17. 由於行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原告之訴有無理由，係審查行政處分是否有重大明顯違法，前

訴訟訴訟標的之行政處分違法性，成為後訴訟之先決問題。 

18. 前訴訟之撤銷訴訟原告既敗訴確定，行政處分被確認為合法，前訴訟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係

後訴行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之先決問題，該先決問題已為前訴訟判決之確定判決效力所及，

後訴法院應受前訴法院對於訴訟標的（即行政處分合法性）所為判決之既判力拘束，原告於

後訴訟之行政處分無效確認訴訟，即不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後訴訟法院亦不

得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判斷，後訴訟法院應受前訴訟所為「行政處分合法」判斷之拘

束，應以前訴訟關於訴訟標的所為之確認（即行政處分合法之確認）作為其裁判基礎，就後

訴訟之請求有無理由為審理。 

19. 如果在既判力基準時點之後，並無事實或法律狀態變更而影響該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原告即

應受敗訴之實體判決。 

20. 原裁定以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之訴訟標的，業經前撤銷訴訟之確定判決予以確認，實質上

當為該確定判決效力所及，屬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所定起訴不合法之情形，逕

以起訴為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容有違誤。 

21. 基此，本庭經評議後擬採為本案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行政處分撤銷訴訟與行政處分無效確

認訴訟，兩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亦無包含關係，並無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

適用」，因與本院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潛在歧異），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應提案予大法庭裁判，以統一各庭間歧異之法律見解，本庭乃依同條第 2 項規定，

循序踐行對其他各庭徵詢意見之徵詢程序，提具本院 112 年度徵字第 1 號徵詢書，徵詢本院

其他庭之意見，經受徵詢庭均回復同意本庭變更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而擬採之法律見解，已

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 

 


